
阎发改审发〔2021〕54号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项目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的申请》（阎城改函〔2021〕18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建设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。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选址：

同意项目选址于西安市阎良区辖区内：规划路东起凤凰南街，西至迎宾大道；规划一路、规划二路南起铝业路，北至人民路。
2、 建设内容及规模：

规划路道路全长约718m,等级为城市次干路，设计速度为50km/h，红线宽度30m；规划一路道路全长约677m,等级为城市支路，设计速度为30km/h，红线宽度20m，规划二路道路全长约660m,等级为城市支路，设计速度为30km/h，红线宽度15m。同时配套：道路交通、绿化、给排水、电力电信、照明、供热、燃气、管线等附属设施。

3、 建设周期：

项目建设周期12个月

4、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

项目总投资4090.93万元，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资金解决。

请据此抓紧做好各项前期工作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程序报我委审批。

项目代码：2105-610114-04-01-893078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年5月24日

抄送：市发改委，区政府办，区统计局，区应急管理局，区住建局，

生态环境分局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。
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2021年5月24日印发

西安市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

关于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

建议书的申请

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

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，为即将进行的棚户区改造安置区建设项目的提供了建设通道；对于建成后的片区而言，连接了城市主干路迎宾大道及人民西路，使规划改造的片区与周围相连道路形成路网，便于周围居民出行，提升城市整体形象，现将该项目建议书申请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

二、项目实施单位：阎良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

三、项目建设地点及范围：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，共涉及三条道路。

规划路起点与迎宾大道（现状道路）相接，终点接凤凰南街（现状道路），道路两侧均为棚户区改造居民用地，道路长度718.512m，红线宽度30m。

规划一路起点与人民西路（现状道路）相接，终点接铝业路（现状道路），道路两侧均为棚户区改造居民用地，道路长度667.745m，红线宽度20m。

规划二路起点与人民西路（现状道路）相接，终点接铝业路（现状道路），道路西侧为棚户区改造居民用地，东侧为防护绿地，道路长度660.974m，红线宽度15m。

四、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：

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、交通工程、绿化工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电力电信工程、照明工程、供热工程、燃气工程、管线综合。

具体建设规模如下：

项目主要建设规划路道路工程21555.36㎡，给水工程645m，雨水工程415m，污水工程680m，电力排管工程479m，电力管沟468m通信工程714m，供热工程675m，燃气工程615m；建设规划一路道路工程13554.90㎡，给水工程677m，雨水工程324m，污水工程631m，电力排管工程629m，通信工程555m，燃气工程678m；建设规划二路道路工程9914.61㎡，雨水工程636m，电力排管工程552m。同时包含道路的交通工程、照明工程及管线综合。

五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
经估算，本项目总投资约4090.93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3442.93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44.97万元，基本预备费303.03万元。

项目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。

六、项目实施计划安排

本项目建设周期初步安排为12个月。

七、效益分析

本项目的建设将较大程度地完善阎良区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体系，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状况，有助于提升城市面貌和形象，完善城市功能，对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起到了应有的保障作用。同时，本项目的建设为改善优化城市的投资环境、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将会对阎良区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。此外，项目建设不会影响和改变当地自然环境条件、生态环境条件，不会造成环境污染，而是使自然和生态更加完美和谐，对建设和谐社会、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。

附件：1.阎良区三四七区及安芦组安置区道路项目建议书；

      2.组织代码证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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